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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樂團，彰化縣政府認定傳統藝術 8 項及民俗有關文物－信仰登錄的鹿港魯班公宴都在其中。所

以說，鹿港是台灣閩南文化的活化石，屬全民文化的瑰寶，爰提案請行政院儘速將彰化縣鹿港鎮

歷史街區列為台灣世界遺產潛力點。 

提案人：王惠美 

連署人：蔡正元  廖正井  陳淑慧  呂玉玲  邱文彥  

潘維剛  王廷升  林國正  陳根德  林德福  

林郁方  楊瓊瓔  詹凱臣  江惠貞  王進士  

羅明才  李桐豪  江啟臣  楊麗環  陳碧涵  

徐耀昌  吳宜臻  李貴敏  賴士葆  陳鎮湘  

鄭汝芬  吳育仁  盧秀燕  馬文君  謝國樑  

蘇清泉  蔡錦隆  黃志雄  張慶忠  張嘉郡  

鄭天財  簡東明  丁守中  紀國棟  蔣乃辛  

王育敏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八案，請提案人徐委員欣瑩說明提案旨趣。 

徐委員欣瑩：（17 時 20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楊委員玉欣、陳委員碧涵、盧委員秀燕等 28

人臨時提案，有鑑於本國法律在民國初年所頒布者，罰金（或罰鍰）之計算基礎多以「銀元」為

單位，然而經過數十年經濟發展，以「銀元」計價之罰款單位，已不符合現代經濟生活水準，爰

此，建請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立法院，全面清查主管法律中有以「銀元」為計算

單位之規定，研究改以「新臺幣」為計算單位，以維法律適用之統一性。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八案： 

本院委員徐欣瑩、楊玉欣、陳碧涵、盧秀燕等 28 人，有鑑於本國法律在民國初年所頒布者，罰金

（或罰鍰）之計算基礎多以「銀元」為單位，然而經過數十年經濟發展，以「銀元」計價之罰款

單位，已不符合現代經濟生活水準，爰此，建請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立法院，全

面清查主管法律中有以「銀元」為計算單位之規定，研究改以「新臺幣」為計算單位，以維法律

適用之統一性。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立法院於 94 年 1 月 7 日三讀通過刑法暨刑法施行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罰金單位由

「銀元」修正為「新臺幣」。修正前罰金係以『銀元』為單位，且以一元以上計算之，而常遭質

疑與目前之經濟狀況不符。為一體適用於所有有刑罰規定之法律，乃將已適用近 70 年之罰金單

位，由『銀元』修正以『新臺幣』為單位，並提高其額度。 

二、為符合現行幣制及目前社會經濟狀況及生活水準，實有統一法律計算罰款單位之必要，

將以「銀行」為計算單位之規定，改為以「新臺幣」為計算單位，以維法律適用之統一性。 

提案人：徐欣瑩  楊玉欣  陳碧涵  盧秀燕 

連署人：邱文彥  王進士  陳怡潔  呂玉玲  何欣純  


